附件2

2015级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变更表

填表单位（在此处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

	学业水平考试号
	变更项目
	变更前信息
	变更后信息
	附变更证明
	学生签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，分别报县、市、省学业水平考试办公室
          2.本表必须有市（县）考试办公章、学校公章和填表人签名

          3.“变更项目”栏填写考试号、身份证号或姓名，如变更项目为姓名时，需另附派出所户籍证明并由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签署意见

          4.“附变更证明”栏填写有无身份证复印件或派出所户籍证明原件

          5.本表中除需签名、盖章外有关学生基础信息需在电子版中填写后打印，不得手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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